
会职转办字(2023 J 2号

关千印发《会昌县推行政务服务便民利企

“微改革
“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 城市社区管委会， 县政府各部门， 县属、

驻县各单位：

现将《会昌县推行政务服务便民利企
“

微改革
“

若干措施》

印发给你们， 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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